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終身學習體育及衛生教育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教中（四）字第0930521901號書函訂定

中華民國97年2月21日

部授教中（四）字第0960523396C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98年8月14日

部授教中（四）字第0980508367C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99年12月13日

部授教中（四）字第0990518358C號令修正

「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終身體育及衛生教育作業原則」第二點、第四點，

並將名稱修正為「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終身學習體育及衛生教育作業原則」

，並自即日生效。
一、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藝術教育法、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終身學習法、國民體育法、公共安全管理白皮書、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及學校衛生法之規定，特訂定本原則。

二、目的：
　　（一）有效運用現有教育資源，結合國立與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高級進修學校，共同規劃參與推展藝文教育、家庭教育、人權教育、法治與公民教育、志願服務及讀書會等學習活動，發展學生社團，促進學校與社區融合。
　　（二）改善學校交通安全環境設施及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三）培養藝術人文素養，促進家庭親子和諧關係。
　　（四）鼓勵社區民眾參與學校專長訓練及研習活動，邁向終身學習社會。
　　（五）落實學校體育教學及推廣學校體育活動，辦理校內班際比賽、體育育樂營、校際體育活動及學生幹部訓練等拓展學生多元參與之體育活動，增進學生運動機會並提升運動技能，建立正確休閒理念，養成運動習慣，培育健康青少年。
　　（六）加強學生衛生教育，積極推動環保教育，落實綠色消費、學生平安保險、健康照護及服務。
　　（七）培育新世紀領導人才、推動海洋教育，加強教師專業知能訓練。
　　（八）提升體育、衛生護理人員專業知能。
三、補助對象：

國立與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四、補助基準或原則：
　　（一）學生參加全國藝術教育競賽，以實際報名參賽學生人數計算，補助如下：1.交通費：補助每名學生搭乘莒光號火車或客運往返學校至比賽地點之費用。但離島地區學生，補助其往返機票及一日住宿費。2.膳雜費：每名學生以補助新臺幣一百元為原則。
　　（二）獎勵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績優學校，改善交通安全環境設施及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每校新臺幣十萬元。
　　（三）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幼稚園教師縣外介聘，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輪流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編列相對經費納入預算辦理。
　　（四）推展校內班際運動競賽，以種類配合年級數為計算單位，酌予補助。
　　（五）學生假期體育育樂營及學生假期游泳學習營，以營次為計算單位，酌予補助。
　　（六）學校申請辦理體育活動幹部訓練營，每校補助新臺幣一萬元。
　　（七）辦理校園衛生保健活動，依學校所提項目補助鐘點費及研習材料費。
　　（八）無游泳池學校租借游泳池辦理游泳教學，以班級為計算單位，酌予補助。
　　（九）補助學校學生運動社團辦理體育活動，以社團為計算基準，酌予補助。
　　（十）補助辦理校際體育活動，其舉辦之運動競賽種類至少應有五校參加。
　　（十一）補助學校體育訓練及各類球賽聯誼活動經費，每項計畫以不超過新臺幣十萬元為原則，同一年度舉辦同類活動以補助一次為原則。
　　（十二）補助設置體育班及配合政策推展體育績優學校基本需求經費、訓練費及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運動績優學生獎學金。
　　（十三）補助學校辦理新世紀領導人才、海洋教育多元知能訓練及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十四）補助學校辦理體育及衛生護理人員專業知能訓練。
　　（十五）補助學校體育設施經費，按學校提報申請項目，依實際需求審核後，酌予補助。
　　（十六）補助學校照明設備汰換為節能省電燈具經費，依學校實際需要，酌予補助。
　　（十七）辦理終身學習、藝術人文、進修推廣教育、體育及衛生等相關活動，以計畫內容、場次、參加人數為基準，酌予補助經費。
　　（十八）研習（討）會：依據會計、審計相關規定標準覈實支應。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作業：由申請單位擬具活動計畫申請書及經費概算表，於本部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

　　（二）審查作業：以前點補助項目及基準為審查原則，彙整各受補助單位申請書及經費概算表，以書面或召開會議之方式審查，必要時得委外審查，並於申請期限截止日後一個月內審查完竣，核定補助項目及經費額度。

六、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經費之動支程序：經審查通過核定後，函申請單位掣據送本部憑辦。

　　（二）受補助單位之會計事務，依會計程序辦理。

　　（三）受補助單位依計畫期限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辦理完成，活動結束後，原始憑證留存原承辦單位。

　　（四）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辦理完竣後一個月內辦理結算，並將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明細表報本部備查。

　　（五）結餘款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按補助比率繳回本部，並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七、補助成效考核：

　　（一）各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填報成果及經費使用結算表送本部。

　　（二）本部得視實際需要依年度執行成果，辦理實地觀摩訪視，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參與，訪視結果作為日後辦理獎勵或改進之參據。

　　（三）本部應針對補助項目實施計畫、經費運用及執行成果召開檢討會，檢討修正改進、追綜考核，並列入編列年度預算之參據。

八、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涉及著作權事項，依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依本原則補助所產生之講義、教材或軟體，本部得於教育範圍內予以重製、利用。

